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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扶贫的“盐池经验”

——以“2+X”菜单式“扶贫保”模式为例

郭君平 吕开宇 曲颂 夏英

保险以“风险保障”为立业根本，为自然灾害、市场风险、

身体疾病、意外事故等导致的重大损失提供保障，具有明显的

“扶危济困、雪中送炭”特征，与扶贫的理念天然契合。各地

实践也证明，保险在助力解决贫困方面具有契约明确、杠杆效

应、社会管理功能以及融资功能等其他行业不可替代的比较优

势。用保险守住来之不易的扶贫成果，有助于为贫困户撑起脱

贫保护伞、筑牢安全“防火墙”，增强其抵御返贫致贫风险能

力，开创“防贫”的崭新局面。

一、盐池县保险扶贫发展概况

盐池县位于陕甘宁蒙四省交界地带的宁夏回族自治区，地

处毛乌素沙漠南缘，下辖 8个乡镇 102 个行政村，13.5 万农村

人口，1986 年被列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贫困发生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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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度高达 75%以上。为保障贫困户“零风险”脱贫，2016 年以

来，盐池县将保险机制纳入脱贫致富的“工具箱”，针对“滩

羊肉价格受市场影响波动较大、因灾因病致贫返贫比重加大、

贫困户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”等问题，按“保本、微利”原则，

联合驻地保险机构在宁夏自治区率先实行“扶贫保”，建立了

政府、银行、保险三方合作机制，共筹资 2200 余万元。

“扶贫保”项目采取“个人参保+政府补贴+商业保险”方

式，为贫困户“量身定做”了“2+X”菜单式“扶贫保”。其中，

“2”属于基础险，包括家庭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和大病医疗补充

保险；“X”属于选择性险种，包括农业风险保、养殖基础保、

金融信贷保等 10 种扶贫保险，贫困户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产

业发展需求自主择定。通过制定“一揽子”保险计划，同时提

高保险额度、降低保险费率、拓宽保障范围，盐池县构建了覆

盖所有贫困户的风险保障体系，实现了将因病、因灾、因市场

波动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。

二、“2”种基础险的扶贫机制

“扶贫保”项目中，“家庭综合意外伤害保险”和“大病

补充医疗保险”属于政府兜底项目，旨在“保人”。

1.家庭综合意外伤害保险。投保范围为所有贫困户，主要

产品有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国寿附加小额意外伤害费

用补偿保险，重点承担意外死亡、伤残以及意外医疗。保额及

保费标准以户为单位，每户每年保险费 100 元/份，每户意外伤

害保险金额 9 万元/份；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 0.9 万元/份，

除去 100 元免赔额后按 80％赔付。承保规则是意外伤害采用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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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汇交形式承保，投保人统一为县扶贫办，录入清单时按每户

户口人数均摊保费、保额；保费由扶贫专项资金支付。

2.大病补充医疗保险（保障型）。保费收取标准为 90 元/

人，不设起付线，不实行分级累进计算法，不分疾病种类，最

高报销额度为 20 万元。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，参保

贫困户的医疗费用在 5000 元至大病起付线之间按 50％报销，

在起付线之上的，大病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费用由大病补充医

疗保险按比例报销：个人自负的目录内医疗费用，由大病补充

医疗保险报销 80％，个人负担 20％；个人自付的目录外医疗费

用，由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补偿 70％，个人负担 30％，保险

年度内最高报销额度 2 万元。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只承保参保人

员因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，不承担任何特定门诊和普通门诊。

保费由扶贫专项资金支付。

三、“X”种选择性险的扶贫机制

（一）养殖业险种：“保产业”

滩羊养殖、能繁母猪养殖以及基础母羊、种公羊养殖是盐

池贫困户广泛参与的主导扶贫产业，是生产脱贫的主攻方向。

为给重点扶贫产业提供多方位保障，缓解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

影响，在充分考虑贫困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，盐池县相应

推出了扶贫专用的养殖业险。

1.滩羊肉价格指数保险。投保对象为滩羊养殖的贫困户。

滩羊肉（肉羊）保险金额为 792 元/只，保险费率为 5％，保费

39.6 元/只，约定 22 元/斤。其中，保费由县财政补贴和群众

自筹（由扶贫专项资金补贴，下同）均摊。因价格下跌导致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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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肉的销售收入低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时，保险机构按

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

2.能繁母猪养殖保险。投保对象为饲养畜龄在 8-48 个月的

能繁母猪的贫困户。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 1000 元/头，保险费

率为 6％，保费 60 元/头。其中，保费由中央财政补贴（50％）、

自治区财政补贴（30％）和群众自筹（20％）构成。因条款中

规定的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疾病造成性畜死亡，保险公司负

责赔偿。

3.基础母羊、种公羊养殖保险。投保对象为饲养基础母羊

和种公羊的贫困户。基础母羊、种公羊保险金额为 600 元/只，

保险费率为 6％，保费 36 元/只。其中，保费由自治区财政补

贴（41.7%）、县财政补贴（41.7%）和群众自筹（16.6%）构成。

对畜龄在 1.5-5 周岁的基础母羊和种公羊，因条款中规定的自

然灾害、意外事故、疾病造成牲畜死亡，保险公司负责赔偿。

（二）种植业险种：“保产业”

为确保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稳定增收，根据贫困

户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，推出了玉米收入保险、马铃薯收入保

险、荞麦产量保险和黄花种植保险，将传统种植业保险的“保

灾害”延伸到保“价格下跌和产量降低”的综合责任，贫困户

生产经营的收益被牢牢兜住。

1.玉米收益保险。投保对象为种植玉米的贫困户。库井灌

区玉米种植保险金额为 880 元/亩，保险费率 4％，保费 35.2

元/亩。其中，保费由县财政补贴和群众自筹均摊。因价格下跌

或产量降低导致库井灌区玉米的销售收入低于保险合同约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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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收益时，保险机构按合同约定负责赔偿。保险金额根据库

井灌区玉米约定的合同价格和产量确定。约定收益为库井灌区

玉米亩产 530 公斤，每公斤 1.6 元。

2.马铃薯收入保险。投保对象为种植早地马铃薯的贫因户。

马铃薯旱地保险金额为 700 元/亩，保险费率为 4％，保费 28

元/亩。其中，保费由县贴政补贴和群众自筹均摊。因价格下跌

或产量降低导致旱地马铃薯的销售收入低于保险合同约定的预

期收益时，保险机构按合同约定负责赔偿，保险金额根据旱地

马铃薯约定的合同价格和产量确定。约定收益为早耕地亩产

1000 斤，每公斤 0.7 元。

3.荞麦产量保险。投保对象为种植养麦的贫困户。荞麦产

量保险金额为 256 元/亩，保险费率为 5％，保费 12.8 元/亩。

其中，保费由县财政补贴和群众自筹均摊。在保险期间，荞麦

产量低于合同约定产量和价格时，保险公司负责赔偿。约定产

量为亩产 128 斤，每斤 2元。

4.黄花种植保险（灾害险）。投保对象为种植黄花的贫因

户。黄花种植保险金额为 1000 元/亩，保险费率为 6％，保费

60 元/亩。其中，保费由自治区财政补贴、县财政补贴和群众

自筹构成，分别占 50％、30％、20％。在保险期间，由于自然

灾害及晾晒期间连阴雨等给贫困群众种植的黄花菜造成损失

时，保险公司负责赔偿。

（三）人身险种：“保贷款”

1.村级互助社成员保险。投保范围为 16-65 周岁人员。主

要产品包括国寿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借款人定期寿险、安心意外



6

伤害保险以及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。保费标

准按主借款人的借款金额执行 2.5‰的优惠费率；主借款人家

庭的其他成员按主借款人的借款金额执行 0.5‰/人的优惠费

率。主借款人承担意外死亡、疾病死亡、高度残疾，连带家庭

成员承担意外死亡和意外伤残，连带配偶、子女不承担疾病死

亡保险责任。承保采用清单汇交形式，由各村互助社统一缴费。

保费由村互助资金占用费中的公益金进行支付。

2.金融信贷险。投保范围为 18-65 周岁人员，主要产品有

安心贷意外伤害保险和安心贷定期寿险。其中，安心贷意外伤

害保险承担意外死亡、意外伤残，其保险费率为 2.5‰，意外

死亡赔款按贷款金额赔付，意外伤残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

执行。安心贷定期寿险承担疾病死亡、意外死亡、高度残疾，

其规定贷款 30 万元以下的保险费率为 4‰，贷款 30 万元以上

的保险费率为 4.5‰，意外或疾病死亡赔款按贷款金额赔付。

承保规则是由借款户先行购买,年底依据代理银行系统出单或

POS 出单给予借款的贫困户补贴。保费由贷款客户自行承担。

四、持续推进“扶贫保”的保障措施

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整合各类资金，坚持政府引导和市

场化运行，充分发挥保险行业优势，具体保障措施如下：

1.政保联动，建立风险分担补偿机制。为保证合作保险公

司投保积极性和理赔及时性，由县政府等筹资 1000 万元设立风

险补偿金，让保险助力脱贫攻坚工作也装上“保险”。具体由

审计局负责一个保险周期投保及理赔情况，监察局和财政局配

合。在一个保险周期亏损的情况下，亏损部分由政府启用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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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补偿金承担 60％，合作保险公司承担 40％，实现风险共担。

在一个保险周期的盈利情况下，盈利部分的 60％返回风险补偿

资金池，逐年滚存放大，周转使用。

2.开拓创新，启动一站式直付理赔。精简优化工作流程（“免

报案、免申请、免等待、免临柜、免资料”），提高办事效率，

抑或探索“不见面，立刻赔”的理赔服务新模式，让贫困人员

出院时可自动结算“扶贫保”家庭意外伤害保险及大病补充医

疗保险赔款，真正实现了“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腿”。

3.由点到面，推进保险服务网点建设。在强化市场准入管

理的前提下，开通绿色通道，在“扶贫保”覆盖的乡镇建立保

险服务部、服务站，组建农村协保人员队伍，提高保险服务贫

困地区的能力。

4.强化宣传，提升“扶贫保”影响力。充分利用各种有效

渠道和主流媒体，多层次、多形式的扩大宣传面，加强险种理

赔和保险知识的专业宣传，提升贫困群众的风险防御意识和保

险意识，为开展“扶贫保”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同时，发挥

扶贫部门广泛健全的基层组织网络优势和保险机构健全、专业

服务的优势，及时宣传国家扶贫政策、“扶贫保”惠农政策以

及对参保家庭的益处，提高贫困群众学保险、懂保险、用保险

的能力和水平,实现“花小钱、保大钱”。

5.多措并举，优化“扶贫保”项目。一是强化优势特色产

业保险。加大优势特色产业保险发展力度，持续“提标、扩面、

增品”，调整更新“扶贫保”优势特色产业保险指导目录。二

是扩大保险覆盖面。在现有保费不增的前提下，优化家庭意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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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害保险产品责任，提高每个贫困户成员的保险保额。扩大借

款人意外伤害保险责任，提高“扶贫保”覆盖面，使更多贫困

户享受到特惠的保险费率。三是适度降低保险费率。在条件允

许范围内尽可能降低保险费率，提高保险保障，重点服务单老

双老户、患大病长期慢性病人口和贫困残疾人等突出困难群体。

未来，为让“2+X”菜单式“扶贫保”模式更广泛、更好地

发挥作用，应大力拓展媒介渠道，多形式、大范围宣传普及保

险理赔知识，增强易贫户的风险防御与保险意识，以创造良好

的外部环境。同时，挖潜扶贫部门的组织网络优势和保险机构

的专业优势，积极推广“2+X”菜单式“扶贫保”模式，提高易

贫户学保险、懂保险、用保险的能力和水平，消除认知盲点和

误区，实现“花小钱、保大钱”，逐步远离“贫困陷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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